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金因財政中心查核不合格需要辦理申復，請繳交下列文件： 

 

申復事由 應繳交文件 說明 

所得不合格：

家庭年所得超

過90萬元 

1.學生本人及家庭年所得查核計算

成員(父親、母親)的前一年度綜

合所得稅各類所得資料清單 

2.年金保險事由：保單等可供證明

保險本金及利息之文件 

1.國稅局或地方稅務局申請，沒有所得收入，也要申請，證明所得為0。 

2.家戶成員有涉及人壽保險及年金保險之保險給付事項：家庭年所得查核計算成員含要保人及

受益人者，其保險給付之「本金」，不納入家庭年所得計算，惟保險給付之「利息」，仍須

納入家庭年所得認列；如要保人非為家庭年所得查核計算成員者，則受益人獲得之保險給付

（含本金、利息），應全數納入家庭年所得查核計算。 

利息不合格：

家庭利息所得

超過2萬元 

學生本人及家庭年所得查核計算成

員(父親、母親)的前一年度綜合所

得稅各類所得資料清單 

優惠存款事由：如利息所得來自「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且存

款本金未逾新台幣100萬元者，則請再提供「存款利息審核表」（如附檔）、「台灣銀行存摺

影本」（須包含封面、內頁-應包含優惠儲蓄存款質押標的明細、前一年度1月~12月明細）。  

不動產不合

格： 

不動產價值合

計超過650萬元 

1.學生本人及家庭年所得查核計算

成員(父親、母親)的全國財產稅

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 

2.公同共有土地事由：檢附有清楚

載明共有人數之「土地或建物登

記第一類謄本」 

3.不具經濟價值不動產事由：主管

機關認定公文 

1.學生本人及家庭年所得查核計算成員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國稅局或地方稅務局

申請，沒有財產也要申請，證明沒有財產。 

2.若要申復因家庭應列計人口擁有公同共有土地，致生不動產項目不合格時： 

(1)如係公同共有之情形，則需再行檢附有清楚載明共有人數之「土地或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 

(2)倘無法釐清繼承人數或比例，學生需自行洽地政單位釐清該筆不動產應繼分比例，並檢附

地政單位核發之繼承系統表等佐證文件，提供學校審認。 

3.列計不具經濟價值不動產，致生不動產項目不合格時：需檢附縣（市）主管機關認定公文。 

4.下列土地或房屋之價值，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者得扣除： 

(1)未產生經濟效益之原住民保留地。 

(2)未產生經濟效益之公共設施保留地及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路。 

(3)未產生經濟效益之非都市土地之國土保安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古蹟保存用地、墳墓用地

及水利用地。 

(4)祭祀公業解散後派下員由分割所得未產生經濟效益之土地。 

(5)未產生經濟效益之嚴重地層下陷區之農牧用地、養殖用地。 

(6)因天然災害致未產生經濟效益之農牧用地、養殖用地及林業用地。 

(7)依法公告為污染整治場址，但土地所有人為污染行為人，不在此限。 

 


